通    知
为落实“百千万”师能提升工程有关要求，教育局已决定在下学期开学前组织教师业务考试，现将有关要求通告如下：

1）、参加考试对象：全体专任教师，无年龄限制。

2）、考试内容：一是教师所教学科专业知识（高考要求），约占70%；二是《教师新视野》，约占30%。

3）、考试时间：2008年8月中下旬。

4）、请各学科组组织没有任教过高三的老师，自觉做10套左右高考模拟题和近五年高考真题。各学科组要指派有经验的高三教师进行指导。
5）、各学科组在教研活动时间，可组织《教师新视野》学习体会的专题讨论。
6）、学校要求每位老师要认真对待，并争取考出优异成绩。对成绩优异者，学校将给予奖励。
7）、时间许可，学校将于7月初组织一次模拟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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